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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刊头书法 朱健

我儿时记得第一个最重要

最有分量的词是“守法”。

我第一次听到的法律是

《婚姻法》。

195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是新

中国成立后实施的第一部具有

基本法性质的法律，颁布时间比

1954 年《宪法》还要早 4 年。 说

来也有点“八卦”：那时我已有点

懂事了，乡下亲戚到我家来做戏

客，就会指着我说，蒋荣的亲爹

娘正好赶上了新社会有了《婚姻

法》， 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生下了

他。 不像以前都是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 进入洞房掀开红盖布，

才知道新娘子模样。新娘子也不

知老公的高矮、胖瘦、年龄，只能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我差点踩到法律红线可能

导致万劫不复的是在 1984 年 4

月。 那时我还住在裕德路老屋，

因我老妈和一邻居发生纠纷不

幸身亡（1984 年 4 月 27 日的

《上海工人报》以《陶某恶言伤

人致使两老丧命》 作了报道），

我和从绍兴赶来的亲戚商量着

要在大殓前对当事人一家进行

过激行为，以达到“以牙还牙”

的目的。 就在事态将要恶化前，

街道里弄领导和法律界人士一

起向我伸出了法律援助之手。

他们用法律知识对我进行了耐

心的开导和劝告，严肃地指出，

如果采取过激行为， 我就将触

犯法律， 我和我一家就会因此

受到更大的伤害。 他们帮我分

析这起事件， 并告诉我可以民

事诉讼来讨回公道。

一场风波平息后，这段刻骨

铭心的经历带给了我深深的思

考：人生与法，法与人生，两者须

臾不能离啊。 从此，我开始在工

作之余关心法律， 走上了学法、

懂法、守法、用法的人生之路。

第一次系统学习法律知识

是 1985 年 4 月起我在上海市

电视中专求学期间。 因为电视

中专是学历教育， 恰好我国第

一次全民普法教育开始实施，

于是课程中就包括了《法学概

论》等好几门法律专修课。 学校

请来了政法学院最好的法学老

师为我们在职学生授课。 我如

饥似渴地学习，效果是明显的，

不仅法律课程全优， 而且还被

评为“首届上海市电视中专优

秀毕业生”。 此后，我又参加了

复旦大学自学考试， 取得了四

张法律知识的单科结业证书。

在 1987 年 3 月上海市普及法

律常识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

电台举办的《我与法律》的征文

活动中， 我荣幸地获得了三等

奖。 从此，我更加关注法律，相

继学习了《宪法》《刑法》 等法

律、法规中最基本内容，并且用

于指导自己的工作与生活。 在

我从 1985 年担任单位中层干

部的二十多年里， 包括二次参

与单位经济案件的前期工作，

我都应用学到的基本法律知

识， 一次又一次正确处理了一

些复杂的问题。

十八大以后，我国进入了全

面建设法治社会的新时代。 此

后，随着《民法典》等一系列重大

法律法规的颁布修改和实施，我

国的法律系统越来越完善。作为

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虽已

到了古稀之年，但我仍然在“与

法偕行”，不仅还在努力学法，做

到懂法守法，而且还运用自己学

到的法律知识和社会生活的经

验积累，努力做好五年任期的上

海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工作。

特别关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等 16 项公益诉讼

项目，提供线索和配合相关检察

院做好公益诉讼的人民监督员

履职工作，为建设一个真正意义

上公正公平的法治社会尽自己

的一份绵薄之力。

与法偕行

�马蒋荣

■ 彩云（摄影）

倪修龙

我与共和国共成长

编者按 2024 年 10 月 1 日，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

年。 为迎接国庆节到来，桂花苑副刊特开设“我与共和国共成长”

专栏，向社会征文。

本期起，陆续刊载其中一些佳作，以飨读者。

在繁忙的生活中，我

们常常被琐事和压力所困

扰， 以至于忘记了去发现

和珍惜那些微小而真实的

幸福瞬间。然而，正是这些

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确幸，

构成了我们美好生活中最

宝贵的部分。

清晨， 一缕阳光透过

窗帘的缝隙， 轻轻洒在我

的脸上。 我慵懒地伸了个

懒腰， 感受着阳光带来的

温暖和活力。 这是生活中

的第一个小确幸———阳光

的拥抱。它告诉我，新的一

天开始了， 我要用全新的

状态去迎接它。

走在那条熟悉的不能

再熟悉的小道上， 我像往

常一样在这家熟悉的早餐

店前停留， 和老板热情地

打招呼， 并买了我最喜爱

的热气腾腾的包子。 咬一

口， 鲜美的汤汁在口中四

溢，让我感到无比满足。这

是第二个小确幸———美味

的早餐。 它让我感受到人

间的温情和生活的美好。

到了医院， 我向同事

们一一问好， 并且分享着

各自的趣事和见闻。 我们

互相讨论着家长里短，交

流着创意和想法， 一起为

工作而忙碌着。 在这个团

队中， 我感到自己并不孤

单， 而是与一群志同道合

的伙伴共同前行。 这是第

三个小确幸———团队的温

暖。 它让我在工作中充满

动力和激情。

午休时间， 我独自一

人在公园里散步。 树叶在

阳光下闪烁着绿色的光

泽， 鸟儿在枝头欢快地歌

唱。我闭上眼睛，深呼吸着

清新的空气， 感受着大自

然的恩赐。 这是第四个小

确幸———与大自然的亲

近。 它让我暂时忘却了城

市的喧嚣和疲惫， 重新找

回了内心的宁静和安详。

傍晚时分， 我回到家

中。 妈妈已经准备好了丰

盛的晚餐， 孩子们也早已

散学回到家， 一家人围坐

在一起享受着美食和欢

笑。 我们谈论着一天的见

闻和感受， 分享着彼此的

快乐和烦恼。 在这个温馨

的家庭中， 我感到无比幸

福和满足。 这是第五个小

确幸———家庭的温馨。 它

让我感受到了亲情的力量

和温暖。

晚上， 我和孩子们躺

在床上， 共读着一本故事

书， 书中的故事让我们陶

醉其中， 仿佛置身于另一

个世界。 我们沉浸在这个

美妙的梦境中， 享受着阅

读的乐趣和亲子关系的滋

养 。 这 是 第六 个 小 确

幸———阅读的愉悦和亲子

间的乐趣。 它让我的心灵

得到了升华和净化。

在生活的每一个角

落， 都有这样的小确幸等

待我们去发现和珍惜。 它

们或许微不足道， 但却能

给我们带来无尽的快乐和

幸福。 让我们学会用心去

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让这

些小确幸成为我们前进的

动力和源泉。

拾起生活中的小确幸

�王 玉

炎炎夏日， 以往一直往社区

食堂打卡的黄老伯好些天足不出

户，竟点上熟食外卖了。是烈日阻

碍了其前行的步伐？ 还是有别的

原因？ 一日正巧在小区与老伯碰

面， 他老人家和盘托出“隐

情”，社区食堂开张时品种丰

富，味道鲜美，但时间一久，

鲜见菜品换新， 常常程式化

老一套，吃腻了，连小孙子爱

吃的炸猪排也买不到， 只能

网上点几个熟食调调口味。

也有一些居民反映，天天

吃食堂，胃口肯定“倒”，还是

自己动动手，丰衣足食。 曾听

一些居民建议， 既然全区 13

个街镇都有食堂，能否“厨房

班底”轮流循环，吃到各社区

不同风味，让乏味变美味呢？！

社区食堂是民心工程，总体

是深受百姓首肯的。 但要持之以

恒保证质量，把好事办实，实事

办好，还是需各级主管部门多花

心思的。“众口难调” 是餐饮难

题，“常换常新” 是百姓期待、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百姓期待和向

往，就应该是我们改进、优化工

作的方向。

主管部门要开展有效监督，

定期开展业务培训， 向社会征询

意见和为餐饮服务打分。 作为街

镇领导，希望一把手垂范，经常能

深入社区食堂，看一看，尝一尝，

品一品，获取第一调查资料，

您就有公正发言权， 决策事

项时才能接上地气， 回应民

声， 让菜品常换常新变为可

能。

如今， 区域内社区食堂

实现了“一卡通用”，为百姓

换口味、 多处打卡带来了便

利， 居民们也可到邻近街道

社区食堂就餐，换换口味。 另

外， 有关部门每年可组织全

区社区食堂技术大比武，让

广大市民参与， 评选出各自

菜品的“心头爱”……

“吃”是最大民生，只有吃好

了， 才能精气神十足地从事民族

复兴的伟业。 社区食堂是政府与

民众交流沟通的最好平台、 明净

“窗口”，希望社区食堂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与

百姓同频共

振，与时代奋

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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